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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287巷5號1

樓

承辦人：卓家夙

電話：02-87855873分機11

傳真：02-87855853

電子信箱：edu_hse.58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13061671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雙語夏令營課程一覽表1份、活動海報1份 (21374613_1113061671_1_ATTACH1.

pdf、21374613_1113061671_1_ATTACH2.jpg)

主旨：檢送本局111學年度雙語課程夏令營課程一覽表和活動海

報各1份，請公告周知並鼓勵學生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1年1月10日臺北市雙語教育白皮書辦理。

二、為發揮本市雙語課程學校設置效益，提供學生體驗雙語學

習之環境，弭平學習資源落差，提供學生多樣化的學習課

程，豐富學生雙語學習機會，於本市111學年度雙語課程學

校規劃辦理72場次雙語夏令營活動。

三、旨揭活動課程內容為本市111學年度雙語課程學校依各校資

源，結合在地特色及鄰近景點規劃主題教學、體驗及實作

課程，分為國中組及國小組，採混齡方式辦理，由雙語課

程學校教師授課。

四、報名方式

(一)報名對象：採全市不分區方式辦理。國小學生家長逕自

選擇本市核定之國小雙語課程學校，六年級畢業生及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民權國中 1110622

*OOAA1116004374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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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學生家長逕自選擇本市核定之國中雙語課程學校。每

名學生至多可報名2場次。

(二)報名時間：於111年6月27日（星期一）上午8時至111 年

7月1日（星期五）下午4時，報名期間可至臺北市文山區

辛亥國小網站（http://gg.gg/2022ESC），完成線上報

名，逾期不受理。

五、錄取方式及通知

(一)報名將依各場次人數及參加意願自動排序，若報名人數

過多，採系統亂數抽籤錄取，並列備取排序。

(二)錄取名單將於111年7月4日（星期一）中午12時公告於臺

北市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網站及各雙語課程學校網站

（僅公告該校辦理場次之名單）。

六、本案係提供本市學生暑期雙語課程體驗及學習機會，參加

費用由本局全額補助，不另收報名費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

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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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16004374  
主旨：檢送本局111學年度雙語課程夏令營課程一覽表和活動海報各1份，請公告周知並  
鼓勵學生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民權國中 民權國中各組室 約僱管理員 李尹絨 送陳/會 111/06/22 13:27:52  
擬：本案擬奉核後公告於學校首頁，文陳存。   

2.民權國中 民權國中各組室 教學組長 何亞竹 送陳/會 111/06/22 16:59:44  
擬：本案擬奉核後公告於學校首頁，文陳存。   

3.民權國中 民權國中各組室 教務主任 吳政庭 決行 111/06/23 07:54:27  
擬：本案擬奉核後公告於學校首頁，文陳存。   

4.民權國中 民權國中各組室 約僱管理員 李尹絨 送歸檔 111/06/23 09:58:30  
    


